附件2：

政府采购电子卖场、框架协议采购工作流程（2025年版）
	序号
	业务流程
	业务主体
	主要业务内容

	1
	申报采购需求
	项目单位
	项目单位根据本单位办公、教学、科研需要向主管部门或学校提出申请。

	2
	审核预算
	计划财务处
	学校财务部门审核是否列入预算，有预算审批，无预算驳回。

	3
	财政评审
	项目单位  计划财务处  

 审计处
	预算达到赤峰市本级限额标准（80万元）的项目，项目单位将评审材料按照计划财务处要求报送，计划财务处报送市财政局评审预算。预算达到10万元（科研项目15万元）不足80万元的项目计财处转审计处评审预算。

	4
	采购预算加政府采购标识
	项目单位  计划财务处
	计划财务处下载赤峰市财政局出具的投资评审意见下达给归口管理部门或项目单位，同时将预算加政府采购标识推送至政府采购云平台。

	5
	申报政府采购
	项目单位 

主管部门

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项目单位（或主管部门）经办人凭采购项目预算指标政府采购标识ID信息与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业务岗工作人员办理云平台线上政府采购申报，按不相容岗位分离进行复核。

	6
	实施电子卖场、框架协议采购
	项目单位、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项目单位（或主管部门）经办人、学校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业务岗工作人员依据自治区政府采购云平台规则、规定在电子卖场、框架协议实施采购，项目单位核对预中标参数、成交金额、确认成交结果、签订合同、合同备案。（全线上流程）

	7
	接货、验收、资产入库等
	项目单位、资产管理部门、主管部门、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项目单位接收、初验货物，属资产类的报资产管理部门复核验收、办理入库出库。服务类项目原则上由项目单位、主管部门、被服务单位或人员代表验收。项目单位在验收合格后将验收报告报送学校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在云平台公告。验收小组为3人或以上。

	8
	采购档案建档归档
	项目单位、档案归口管理部门、采购监督管理部门
	学校各项目单位应对采购形成的采购文件收集、整理、妥善保存，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已办结项目的采购文件资料在办理合同款支付前及时建档，纸质原件（全流程线上采购的为电子档案）档案项目单位按照赤峰学院档案管理办法规定送交档案室归档。采购文件的保存期限为从采购结束之日起至少保存15年。项目单位在12月15日前向学校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报送本单位年度集中采购项目台账（统计表）。



	9
	合同款支付
	项目单位、采购监督管理部门、计划财务处
	项目单位在验收合格且出具验收报告和中标供应商出具发票后到学校计划财务处支付手续、到学校财务部门按照合同约定办理云平台支付手续、合同款支付。如当年未能支付资金，计划财务处在下一年度办理云平台支付手续前核准预算结转指标ID信息。


注：1.自治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内已明确电子卖场、框架协议项目按此流程办理，政府集中采购“限额标准”根据财政主管部门发布的标准实时调整。

2.高校、科研机构所采购科研仪器设备，如按照集中采购目录规则无法满足采购需求的，可以突破集中采购目录规则进行采购，但仅限用于科研的仪器设备，不包括高校、科研机构普通办公设备。
